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  
 

桂教办〔2011〕440号 

 

关于转发实行自治区本级公务卡 

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，厅属事业单位： 

现将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实行自治区本级公务卡强制结算

目录的通知》（桂财库〔2011〕3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

织学习，并依照文件规定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关于实行自治区本级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（桂

财库〔2011〕34号） 

         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二○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公务卡  强制  结算管理  通知 

厅内发送：厅纪检组、机关后勤管理中心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 2011年 10月 9日印发 

（共印 8份） 


















